
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 115學年度教職員工旅遊行程需求表 

內容 臺北市私立延平中學 115學年度教職員工旅遊活動 

活動日期 115年 8月 9日、10日、11日 

數量 教職員工及眷屬共計約  130  人【以實際報名參加人數為準】 

項目 內      容 說      明 

費用 

上限 

每人全程團費不超過新臺幣

1,3000元整(含稅)。 

【總價暫以約 130人估計，結算

時以實際參加人數計算，如參加

人數有增減，得標廠商應依得標

金額計價，並提供各項人員單價

分析表】 

行程中若有需要自費，請得標廠商在手冊上事先說明。 

行程 

必要地點： 

奮起湖老街、阿里山森林遊樂

區。 

參考地點： 

台中國家歌劇院、、故宮南院、

蔗埕文化園區、阿里山天空步

道、二延平步道。 

細部行程由廠商規劃後於評選時說明，招標完成後再經

學校確認後定案，學校保留後續修正之權利。 

交通 

台北南下嘉義段搭乘高鐵 

或 

全程搭乘 43 人座大型營業遊覽

車 

 

本活動所搭乘交通工具，廠商應以最佳選擇為考量，並

於評選時說明。 

搭乘遊覽車須依下列規定辦理： 

1. 遊覽車限原始出廠車齡 5 年內，具有當年度交通監

理單位核發檢驗合格之營業用遊覽車執照，座位為

43 人座以上車輛。 

2. 車輛應裝置具有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功能設備

及設置營運車輛監控管理系統，並維持正常運作及

依公路主管機關管理需要提供車輛動態資訊介接至

指定之資訊平台，儲存資料並應保存一定期限，供

公路主管機關檢查。 

3. 所提供車輛應以同一公司、同一車系、同一顏色。 

4. 每車需備錄影帶/DVD 播放設施及麥克風設備。另

需配備一份急救箱，並應充分供應礦泉水。 

5. 駕駛員具營業大客車之駕駛執照，未曾有重大違規

紀錄之優良駕駛，且素質優良，服裝整齊，行車途

中嚴禁抽煙、喝酒，車上需備無線電對講機，惟駕

駛人員不得以無線電進行聊天。未經學校同意不得

任意停靠休息站或改變行程。 

6. 行車前及中途休息時應隨時檢查車況，行程中車隊

應依序排定車號循序前進，以確保行車安全。 

7. 車輛之行車執照及駕駛執照影本應於本活動出發前

7天送達學校，出發當日驗車時，應提供正本受檢。

未經學校同意，不得任意更換車輛及駕駛員。 

8. 每車乘坐以 40 人估價，應含駕駛員、過路、停車、

導遊服務費及稅金在內。 

住宿 
阿里山賓館或阿里山閣或嘉義

長榮文苑（或同級） 

1.每間房間之住宿人數須依飯店原定住宿人數入住。 

2.不得住宿地下室、不得拆床、併床或加床。 



3.飯店設施應求安全、潔淨為原則。 

4.房間需配有電視、盥洗室、吹風機、盥洗用具等。 

5.房間數應依學校之實際需要，足額供應（另應預備若

干房間，供學校調整之用）。住宿房號應依學校要求，

及早提供學校，俾便安排住宿事宜。 

膳食 

1.用餐之餐廳及餐點製造商需

具備有效合格營業登記證(消

防安檢合格證明、衛生單位檢

驗合格證明影本)。 

2.第一天：早、午、晚餐。 

第二天：早、午、晚餐。 

第三天：早、午餐、回程點心 

3.膳食提供以新鮮、衛生，份量

足夠為原則。若有素食者，亦

應提供素食服務。 

1.10 人 1 桌，每桌膳食應足量供應。 

2.菜色： 

(1)中西式早餐 

(2)午晚餐：每桌備 8 菜 1 湯，每桌另附水果及飲料兩

瓶，不得提供罐頭食品。 

(3)各餐菜單應提前提交學校；若校方覺得菜色不適，

可更換。 

(4)活動期間若參加人員因食用廠商供應之餐點或飲料

而引起身體不適或中毒現象，廠商應負責所有賠償責

任。 

門票 依行程需求提列。  

保險 

1.除車輛人員依政府規定保險及

旅行業規範之每人新臺幣 200

萬元之責任保險及 500萬元履

約保險外。 

2.另須替每位參加人員投保 300

萬元旅遊平安保險附加 30萬

意外傷害醫療險。 

3.未滿 15歲投保 200萬意外殘

廢附加 20萬意外傷害醫療實

支實付。 

1.廠商應投保契約責任險。 

2.應於出發前 2 天將參加人員保單正本交予學校。 

隊輔 

人員 

1.承辦廠商應指派經理級以上

人員 1 人負責業務執行。 

2.每車需指派 1 名具經驗豐富之

隊輔員 1 名。 

1.隊輔人員應協助點名，並隨隊處理交通、膳食及其他

偶發事宜。 

2.隊輔人員不得有服儀不整、言行不雅之舉止。 

其他 

服務 

1.廠商領隊與隊輔人員代表行前需備工作計畫書至學校參與行前工作協調會。 

2.廠商需備機動車輛以備緊急調度之用。 

3.學校於沿途如有必要之緊急需求服務時，得要求承辦廠商指派專車，提供必要之服務，

承辦廠商不得拒絕。 

4.遇雨時廠商應準備輕便雨衣供每人 1 件使用，若活動受延誤時，需提供雨天備案。  

5.應製作識別證。 

6.訂約後廠商不得因物價波動提出任何增加價金之要求。 

其他 

1.評選時應包括下列事項： 

(1)經費預估。 

(2)行程規劃。 

(3)住宿安排。 

(4)膳食規劃與安排。 

(5)交通及車輛使用規劃。 

(6)服務品質及內容。 

(7)經驗與特色。 

(8)企劃說明。 

2.行程不要安排太趕，入住飯店多安排時間停留，以利用飯店設施。 

 


